
湖北文理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湖北文理学院是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硕士学位

授予单位，是中央和地方共建高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学校位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襄阳市，地处中华民族智慧化

身诸葛亮的故居—古隆中。现设有二级学院（部）18 个，59 个本科专业，涵盖经济学、

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9大学科门类，其中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2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个；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9 个，省级品牌专业 4个。现有专任教师 1132 人,其中正高

级 173 人，副高级 431 人，博士学位教师 380 人；国家级、省级等各类高层次人才 30

余人。聘有硕士生导师 389 人、校外兼职导师 140 人，聘请隆中学者、特聘教授等 20

余人，有一批享受国务院、省政府特殊津贴的中青年专家。

学校拥有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群 3个，省级重点学科 5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协同创

新中心、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学科平台 38 个，高水平科技创新团

队 12 个，省级研究生工作站 5个，省级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 1个。附属医院（襄阳市

中心医院）作为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有力支撑医学学科快速发展。近年来，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15 项，省部级项目 398 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 64

项。年度科研经费突破 5000 万元；授权专利数量居全省高校十强。

学校坚持应用型、综合性的办学定位；坚持立足襄阳、面向湖北、辐射全国的服务

面向，坚持交通特色、深度融入区域发展的办学特色；坚持以内涵建设、实力提升、特

色彰显为事业发展主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质量立校、学科兴校、人才强校、开放办

学等发展战略，努力建设全国知名、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综合性大学。坚持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致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强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2023 年，学校有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等 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社会工作、

新闻与传播、机械、教育、材料与化工、电子信息、交通运输、生物与医药、临床医学、

旅游管理、艺术等 11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面向全国招收硕士研究生。

（数据更新截止：2022 年 6 月 30 日）



二、招生计划及招生专业

1.2023 年我校拟招收硕士研究生 167 人（含全日制、非全日制，“退役大学生士兵”

专项计划等），实际招生数以教育部 2023 年下达计划为准。

各专业最终招生人数在复试时根据国家下达的正式招生计划进行调控，具体人数届

时由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2.2023 年我校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见《湖北文理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

目录》，详情可关注研究生处网站 http://yjsc.hbuas.edu.cn/zsjy/tzgg.htm。

三、学制及收费标准

类别 学习形式 基本学制 学费 住宿费

学硕
全日制

3年
0.8 万/年/生

1320 元/年/生

（4人间）

非全日制 1万/年/生

专硕

全日制

3年

旅游管理 0.8 万/年/生

艺术 1.2 万/年/生

其他 0.8 万/年/生

非全日制

旅游管理 1.2 万/年/生

艺术 1.5 万/年/生

其他 1万/年/生

（最终收费标准以发改部门核定为准）

四、报考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录

取当年入学前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之日，

下同）或 2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

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



同意。

5.报考旅游管理的考生须符合：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

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或大学本科结业后，符合招生单位相关学业要求，达到

大学本科毕业同等学力并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有

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6.报考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考生：须是第一学历为临床医学类专业（五年及以

上学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往）届本科毕业生；已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书人员或者正在规范化培训的人员原则上不得报考。

五、报名程序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报名信息确认两个阶段。没有网上报名者无法参加报名信息确

认，已网上报名但没有参加报名信息确认者报名无效。考生要正确选择报考点办理网上

报名和报名确认手续。

1.网上报名

（1）时间：按照教育部规定时间，一般为每年 10 月 5-25 日。应届生网上预报名

时间一般为每年 9月 24-27 日。

（2）报名流程：考生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

//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

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

名。

（3）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

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考生报名时应当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

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信息以及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4）湖北文理学院报考点（代码 4251）仅接受襄阳、随州地区报考我校硕士研究

生的考生及我校应届本科毕业报考外校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其他考生应选择工作或户口

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部门指定的报考点，具体情况可查询当地省招考院网站。

2.报名信息确认

（1）时间：按照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时间(一般为 10 月 27 日－11 月 3

日)。

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
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
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


（2）确认流程：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按所在报考点公布的方式，在网上或到报考

点指定地点现场核对并确认其网上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办。信息确认须提交本人有效

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和网上报名编号。

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

和《退出现役证》原件及复印件进行审核。

（3）湖北文理学院报考点的确认时间、形式及有关要求届时可通过我校研究生处

网页 http://yjsc.hbuas.edu.cn/zsjy/tzgg.htm 查询。

六、初试和复试

1.初试

（1）日期和时间：参照教育部当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告。

（2）初试科目：一般设置四个单元考试科目，即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业务课

一和业务课二，满分分别为 100 分、100 分、150 分、150 分。

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硕士初试设置两个单元考试科目，即外国语、管理类综合能力，

满分分别为 100 分、200 分。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初试设置三个单元考试科目，即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专

业基础综合，满分分别为 100 分、100 分、300 分。

具体考试科目详见《湖北文理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初试方式均

为笔试。

（3）各专业不限考生的应试外语语种，但学生进校后只安排英语教学，并均须以

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并达到相应水平。

2.复试

（1）我校复试人员名单、复试办法和程序预计于2023年3-4月在研究生处网站公布，

具体时间以网上通知为准。

（2）复试内容：

①专业课复试；考试科目见招生专业目录“复试科目”栏；②外语听力口语测试；

③综合素质；④同等学力考生加试2门专业主干课程。

（3）体检：考生拟录取后进行。

（4）各专业复试成绩权重为30-50%，具体见各培养单位复试实施细则。

（5）我校依据教育部有关政策自主确定并公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进



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和接受其他招生单位该计划考生调剂的初试成绩要求。

七、录取

1.学校根据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思想政治表现、身心健康状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

名单。

2.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按需招生、择优录取、宁缺毋滥。

3.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予录取：

（1）资格审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复试过程中如有不诚信行为且经查实者不予录取；

（3）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不计入复试成绩，但加试科目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4）复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含各单项）；

（5）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体检不合格者均不予录取；

（6）非全日制考生未与在职单位签订定向就业合同者不予录取。

4.拟录取名单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公开平台”(网址 https://yz.chsi.

com.cn/zsgs/)和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处网站上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未

经公示的考生，不得录取。

八、奖助政策（以学校公布文件为准）

奖助类别 奖助名称 奖助额度 面向对象

国家层面

国家奖学金 20000 元/人/年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国家助学金 6000 元/人/年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不含在职、

定向以及委托培养）

国家助学贷款 ≤12000 元/人/年 符合条件者均可在生源地申请

学校层面

学业奖学金

一等奖 12000 元/人/年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二等奖 8000 元/人/年

三等奖 4000 元/人/年

单项奖学金
一等奖 2000 元/人

应届毕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二等奖 1000 元/人

“三助一辅”岗位津贴（助研、

助教、助管、助理辅导员）
200-500 元/人/月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九、导师风采

http://yjsc.hbuas.edu.cn/xwgl/dsdw.htm



十、联系我们

1．学校联系方式

单位：湖北文理学院，代码 10519

地址: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隆中路 296 号；邮政编码: 441053

联系部门：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行政楼 322 室）

联系人：刘老师、熊老师

联系电话: 0710-3592707、3616560

Email ：yjszsb@hbuas.edu.cn

2.网络联系方式

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招生办（企点 QQ 号）：800882099

官方企点 QQ 号二维码：

考生可在企点 QQ“自主导航”中，查询各研招学院联系方式，

或进入各专业研招咨询群交流。

3.信息查询

我校将在研究生处网站和“湖文研究生”微信公众号上及时发布招生相关信息，请

考生在报名、初试、复试、录取等阶段上网查询。

研究生处网址：http://yjsc.hbuas.edu.cn/

官方微信号：hbuas yjs

十一、未尽事宜，以教育部相关文件和学校相关规定为准。

mailto:yjszsb@hbuas.edu.cn
http://yjsc.hbuas.edu.cn/zsxx.htm

